
关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
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实施办法》解读

一、政策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山西省委十一届六次会议和全省开发区工作会议要求，深入推进示范区创新创业工作发展，加快打造国内领先的创新创业基地，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态势，示范区创新发展部制定了《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实施办法》。现将编制说明如下：
1、2015年至2017年间，太原高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太原高新区建投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和太原高新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根据并高新管【2013】54号文件《太原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鼓励扶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办法（暂行）的通知》、并高新管【2015】36号文件《太原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扶持企业使用研发（生产、运营）场所的实施意见》、并高新管【2012】95号文件《太原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太原高新区鼓励留学人员来区创新创业办法（暂行）的通知》、太原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办公（扩大）会议【2015】8号纪要文件等原高新区相关文件要求，向入区企业提供房租优惠补贴措施。期间已享受房租优惠补贴的相关单位222家，涉及房租补贴金额近9238万元。
示范区成立后，按照示范区管委会【2017】22次主任办公会会议纪要及【2018】53次专题会议纪要安排，创新发展部组织人员按照年留区税收不低于年房屋租金的原则，对原先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进行了考核。经考核评价：太原高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太原高新区建投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和太原高新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015年至2017年间共向222家入区企业提供房租补贴约9238万元。其中非企业法人单位4家，涉及补贴金额约232万元；考核通过企业32家，涉及补贴金额约1690万元；考核未通过企业186家，涉及补贴金额约7316万元。
2、为了妥善解决遗留问题，同时对协议到期后的优质企业继续提供政策支持。创新发展部参考了《成都高新区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苏州工业园区创新创业项目房租补贴资金实施细则》等创新创业活力迸发地区的房租政策，结合原高新区、原经济区等相关补贴政策，听取集团公司各楼宇负责同志的意见，并根据示范区主任办公会会议精神，制定了本办法。
2、 政策主要条款
主要条款有：
1、企业约定留区税收覆盖实际房租，实行先交后补。如企业完成约定税收任务的2/3以上，则可按实际承租面积给予100%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平米、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150万元，单个企业连续补贴不超过三年。
2、企业约定留区税收覆盖实际房租，实行先交后补。如企业完成约定税收任务的1/2以上2/3以下，则可按实际承租面积给予70%的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平米、每年不超过120万元，单个企业连续补贴不超过三年。
3、企业约定留区税收覆盖实际房租，实行先交后补。 如企业完成约定税收任务的1/3以上1/2以下，则可按实际承租面积给予50%的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平米、每年不超过100万元，单个企业连续补贴不超过三年。
4、对于不满足上述条件但是组建了技术团队并且企业的年销售收入或是纳税额连续两年增速超过30%的，实行先交后补。可按实际承租面积给予50%的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平米、每年不超过100万元，单个企业连续补贴不超过三年。
5、对于新成立两年之内（以营业执照注册登记为准）、或从区外新迁入（以工商、税务变更日期为准）示范区的创新创业类企业，实行先交后补。给予不超过100平米、年均补贴不超过8万元的房租补贴，单个企业连续补贴不超过三年。企业第一年考核实缴资本，实缴资本在20万元之上的给予100%补贴，第二、第三年均在下一年度第一季度进行考核，主要考核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增长率超过50%的给予100%房租补贴，增长率低于50%的不予补贴。
6、本办法所称年留区贡献是指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在1个自然年度的入库数之和在示范区的地方留成部分。
7、企业租赁总面积超过2000平米的。按照政策补贴上限2000平米标准的房屋年租金，计算与年留区贡献之间的比例，予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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